驻马店市第十小学

2024—2025学年一年级新生阳光招生实施方案
根据驻教基【2024】34号《驻马店市教育局关于做好市中心城区2024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为认真做好我校招生工作，切实增强招生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透明度，结合我校实际，现制定2024年新生一年级阳光招生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入学，规范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秩序，营造公平公正的义务教育阳光招生环境，全面推行“阳光招生”，采取多种途径宣传招生入学的政策和要求，及时发布招生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保证入学机会公平。

二、招生工作原则

(一)坚持相对就近入学、免试原则。严格执行相对就近入学，严格遵守义务教育免试入学规定,不采取任何形式的入学考试。

（二）认真落实“一件事”改革。通知指导家长通过河南政务服务网、豫事办（APP、支付宝小程序）中“教育入学”事项进行线上报名，对于无法进行网上报名的家庭，进行到校线下报名登记服务，确保符合我校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及时入学。

（三）全面推行阳光分班。所有新生全部参加阳光分班，分班过程接受教育主管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和家长代表全程监督。实现分班过程公开，结果公开。

（四）落实各项教育优待政策。积极接收现役军人、武警官兵、消防救援人员，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援外医疗、组织部门派遣的艾滋病帮扶人员、被授予见义勇为荣誉称号人员、符合条件的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招商引资企业和重点企业高管等优抚对象子女入学。

三、招生对象及报名条件

（一）招生对象
年满6周岁（2018年8月31日以前出生），符合市中心城区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
报名条件
“住、户一致”:在市中心城区拥有自有住宅性房产、有户籍的居民子女，适龄儿童及其监护人（至少一人）户籍一致，且其户籍地址与家庭住房地址一致，并实际入住 (不动产权证取得时间、户籍迁入时间截至2024年8月20日之前)。
    所需证件材料：监护人身份证、户口簿、房屋产权证（不动产证、宅基证，暂未办理产权证的商品房，需提供正规购房合同及购房票据等其中一项证件。下同）
“住、居一致”: 非本市区户籍在市中心城区拥有自有住宅性房产，且实际居住的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其监护人(至少1人) 须持有驻马店市有效居住证。
所需证件材料：监护人身份证、户口簿、居住证、房屋产权证等。

三代同堂：市中心城区的适龄儿童少年随监护人在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居住处落户居住，其户籍地址与房产地址一致，且其监护人在市区无房产。

所需证件材料：监护人身份证、户口簿、房屋产权证（祖辈）、无房产证明（监护人）。

农村适龄儿童：市中心城区农村的适龄儿童，其监护人在市中心拥有自有住宅性房产并实际居住。

所需证件材料：监护人身份证、户口簿、房屋产权证等。
所有人同时须提交房屋产权证、户口簿或居住证、儿童接种证明等有关证件，所有证件需交复印件材料1份。

招生报名时间要求

线上报名时间为8月21日至23日，线下报名时间为8月22日至24日。8月28日上午9:00发布录取结果，8月29日上午9:00阳光分班，9月1日上午8:20新生报到。9月2日正式开学。

报名程序

小学一年级新生家长在报名时间段内，可通过线上申报或线下报名点申报两种途径任选其一进行报名。每名学生信息线上只能申报一次，不可重复申报，不支持退回重报。
（1）线上申报：符合线上报名要求的家长可登录河南政务服务网（https：／／www.hnzwfw.gov.cn／）、豫事办APP（仅限安卓用户）、豫事办小程序，在“一件事专区”下，选择“教育入学”，按照指引逐步填写，完成报名。
注：请您填写正确的手机号码，办理进度和办理结果将通过短信进行通知。
（2）线下申报：
因网络使用不便或不符合线上报名条件的家长，可持户口簿、房产证明等相关材料到学校进行申报。
通过河南政务服务网、豫事办等线上报名成功的，凭平台发出的录取结果通知和户口簿到学校办理入学手续。
六、学校学区划分

乐山大道以东，风光路以西，雪松大道以南，交通路以北。

七、招生计划 
我校今年计划招生5个教学班，每班45人。严格按照招生计划组织招生。不擅自安排、超计划招收的学生和不足龄学生。严格规范新生学籍管理、转学准入制度和学籍变动手续。

八、安全保障
学校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招生的全面工作。
组  长：王华起
副组长：庞春红 
组  员：苏红 张建疆 李莉 李颖 郭丽敏 刘菁 张佳佳
九、招生咨询
咨询电话：0396-2995551
咨询时间：上午8:00—12:00    下午3:00—6:00

本招生方案的最终解释权归本校所有，其他事项以学校最新公告为准。

驻马店市第十小学
2024年8月19日

